
1 

 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4學年度第 1學期原住民獎助學金審查會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4年 10月 30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5時 00分 

貳、地點：學務處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素敏 

參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肆、主席：吳學務長雅玲 

伍、主席報告:(略) 

陸、討論提案： 

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課外活動指導組 

案  由：本校 114學年度第 1學期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分配案，請審核。 

說  明： 

   一、依據「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校院實施要點」(附件 P.1-

P.2)、本校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(附件 P.3)暨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

仁大學 114年 10月 7日輔校原資字第 1140021002號函辦理。 

     二、依據上揭函示，本校符合申請人數計有 185名，獎助學金核發名額：獎學金 9

名、助學金 9名，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助學金依實際人數核發如(附件 P.4)。 

     三、依據上揭實施要點第五點分配方式暨第七點略以：「…進修部獎助學金分配名額以

本校獲配名額四分之一為限，一年級上學期學生獎助學金分配名額應占本校院獲

配名額四分之一，但獲配名額未達四人者，不在此限：「…應以前一學期班級排名

換算百分比排序擇優核發獎助學金。但一年級上學期學生，依其原就讀高中三年

級上、下學期平均成績擇優審查」。 

     四、本學期申請獎助學金人數共計 52名，其中日間部 33名、進修部 7名，故可分配

人數為 40名。另有低收入戶學生 5名、中低收入戶學生 6名及雅美族學生 1名

(不占一般助學金名額)，共計 12名，依相關辦法規定，須符合前一學期學業成績

達 60分之資格條件，並依實際符合資格人數核發助學金。 

     五、獎學金名額 9名，新生保留 2名，依班級排名擇優錄取舊生 7人（附件 P.8）。 

     六、助學金名額 9名，新生保留 2名，依班級排名擇優錄取舊生 7人（附件 P.8） 

     七、檢附本學期原住民獎助學金申請學生名冊一覽表暨總排序表（附件 P.6-P.9）。 

 決  議：   

     一、獎學金獲獎學生：日間部 9名(含新生 2名，進修部 2名共 9名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編號 姓名 學號 編號 姓名 學號 

1 黃○丞 B11256022 6 巫○蓁 B11257005 

2 池○芳 E11264017 7 徐○宜 B11312251 

3 高○韋 B11233054 8 江○翔 K11448005 

4 李○瑄 B11212023 9 馬○ E11444090 

5 許○薇 B11361002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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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二、助學金獲獎學生：日間部 9名(含新生 2名，進修部 2名共 9名) 

編號 姓名 學號 編號 姓名 學號 

1 柯○英 E11336012 6 蔡○如 B11356039 

2 陳○安 B11119002 7 郭○柔 B11433170 

3 褚○玲 B11119008 8 唐○恩 B11438005 

4 陳○恩 B11133001 9 胡○愷 F11432065 

5 廖○恩 B11361058    

     三、低收入戶助學金獲獎學生：共 5名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

     四、中低收入戶助學金獲獎學生：共 6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

     五、雅美族助學金獲獎學生：共 1名(不占一般助學金名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課外活動指導組 

案  由：有關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獲助學金學生「生活服務學習」事宜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學金實施要點第六點：學生每學期應協助校務服務或經學 

        校同意之部落服務，服務學習時數合計應達 24 小時後始得支領助學金。但有下列 

        情形之一者得減免之…，詳請參閱(附件 P.1-P.2)。 

  二、本學期共計有 21 位學生獲得助學金，其中包括低收入戶助學金 5 人、中低收入戶

助學金 6 人及雅美族助學金 1 人，將依相關規定辦理服務學習時數減免；對於未符

合減免條件者則依往例分派至本處各單位履行生活服務學習。 

  三、請各單位派專人輔導獲助學金學生完成生活服務學習事宜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捌、散會：同日下午 5時 20分。 

編號 姓名 學號 編號 姓名 學號 

1 張○珠 B11363027 4 黃○芸 B11159029 

2 陳○欣 B11250014 5 朱○○彥 B11361057 

3 林○佳 B11311018    

編號 姓名 學號 編號 姓名 學號 

1 林○○宜 B11263008 4 魏○喆 B11336053 

2 林○翰 B11332092 5 王○喬 B11264252 

3 洪○翰 E11136022 6 鄒○言 B11459011 

編號 姓名 學號 

1 陳○傑 B11444088 


